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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魏鸿杰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，魏鸿杰、黑正

荣、李强、申抒然、王英让、赵京丹、张兴旺、朱建国、马腾、

杨帆、何银景同志试用期已满，经学院第 13 次党委会议研究决

定， 

任命： 

黑正荣同志为原纪检监察室主任(正科级）； 

魏鸿杰同志为中职部党总支副书记（兼）； 

李强同志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； 

申抒然同志为组织宣传处副处长； 

王英让同志为实训装备处副处长； 

张兴旺同志为商贸学院专职党总支副书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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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： 

魏鸿杰同志为中职部主任； 

赵京丹同志为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； 

何银景同志为人文教育学院副院长； 

马腾同志为中职部副主任； 

杨帆同志为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； 

朱建国同志为餐饮实训基地副主任。 

以上同志任职时间自试用之日起计算。 

 

 

 

 

中共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5月 28日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中共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28日 印发 


